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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疆 财 经 大 学 文 件
校发〔2021〕90号 签发人：居来提·吐尔地

关于印发《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医疗补助费
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医疗补助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2021

年 11月 19日第 28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新疆财经大学

2021年 11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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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医疗补助费使用管理办法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

点范围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8〕119号）精神，为做好大

学生医疗补助工作，助力教育扶贫，提高大学生医疗服务水平，

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大学生医疗补助费是为了保障大学生就医治疗所需

资金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医疗保障水平，由自治区财政厅按照每

年自治区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划拨给学校的专项经费（根据《关于

下达 2021 年自治区特殊保障人员及其他保障人员医疗经费的通

知》（新财社〔2021〕22 号）精神，在校大学生（含全日制本

科、全日制研究生）按照 60 元/生/年的标准拨付），按年拨付，

专款专用。

第二条 大学生医疗补助费补助对象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、

研究生。

第三条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我校实际，大学生医疗补助费

用于以下三个方面：

（一）用于补助我校当年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库中特别困难等

级学生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；

（二）用于补助在校学习期间因突发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产

生医疗费用过高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住院治疗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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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用于补助校医院为学生提供体检、防疫等服务，改善

医疗条件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。学校收到自治区下拨大学生医疗

补助费后按 30%比例划拨校医院，当年学生医保补助、重大疾病

和意外伤害补助结余资金划转校医院统筹使用。

第四条 大学生医疗补助费的具体使用方法

（一）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：

1.补助范围：我校全日制学生中当年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库中

特别困难等级学生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和低保家庭学生全覆盖补

助；

2.补助标准：按照学生当年实际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金额为准，补助上限为每人每年 150元；

3.补助申请程序：按照先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补助

的原则，学生本人申请→提交医保缴费凭证→学院审核→学生工

作部（处）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。每年 3月份申报审

核，每生每年只能申请一次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者视为自

动放弃补助资格。

（二）学生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住院费补助：

1.补助范围：我校全日制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突发重大疾病产

生医疗费用过高导致家庭经济困难，住院治疗费经城镇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报销后自行承担费用超过 5000元部分予以补助，未按

时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学生不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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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助标准：学校根据学生住院费用实际情况予以 10%-30%

补助。如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，学校

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研究，可适当增加补助比例。

3.补助申请程序：按照先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申请

补助的原则，学生本人申请→提交住院治疗收费凭证和费用清单

→学院审核→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给予补助，

每年 6月份申报审核，每生每年只能申请一次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提出申请者视为自动放弃补助资格。

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补助比例如下表：

（三）校医院根据补助金额制定经费预算，用于为学生提供

体检、防疫等服务和改善医疗条件，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。

第五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大学生医疗补助费中城镇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补助以及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住院费补助的

审核和发放。校医院负责为学生提供体检、防疫等服务和改善医

疗条件，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经费的管理和使用。

经医保报销后自行承担的费用 补助比例

0.5万元至 2万元（含 5000元） 10%

2万元至 5万元（含 2万元） 20%

5万元以上（含 5万元） 30%

补助最高上限为每生每年 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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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住院费补助最终名单及比例

经新疆财经大学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。

第七条 如有以下情形，不享受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住院费

补助。

（一）自杀、自残者（已确诊患有精神疾病除外）；

（二）因违法违规行为所致伤病者；

（三）交通事故、医疗事故等应由他方承担医疗费赔偿责任

者；

（四）严重违反校纪校规者；

（五）自费医疗项目和药品不予补助；

（六）其它不适宜补助的情形。

第八条 如学生在申请过程中有弄虚作假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

追回所发放的补助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九条 大学生医疗补助费的使用接受学校财务处、审计处、

纪检监察室的监督，并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和审计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新疆财经大学学生医

疗救助金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8〕149号）同时废止。

新疆财经大学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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